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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张先生带着困扰全家的房产继承难题来
到银川市国信公证处寻求帮助。

原来，张先生的父亲张某于 2024年 12月离世，
留下了一套房产。这套房子是张某与妻子李某生前
共同购买的，承载着一家人满满的回忆。如今，张某

的子女希望将房产过户到小儿子张先生名下。然
而，当张先生前往相关部门办理过户手续时，却被告
知需先办理公证。

公证员康秀芳接待了张先生。在了解情况后，
她发现张先生的家庭情况较为复杂。张先生的母亲
李某早在 2000年就已去世，父母是原配夫妻，母亲
去世后父亲未再婚。他们共有 4 个子女，分别是
张大、张二、张三和张先生。不幸的是，张大于
2015 年去世，且生前育有一子，现已成年，而张先
生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都在其父母去世之前就
离开了人世。

康秀芳告诉张先生，办理这个公证需要分两步
走。首先，张二、张三以及张大的孩子要到公证处办
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之后张先生才能办理继
承权公证。张先生对此感到十分疑惑，为什么侄子
也要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呢？

面对张先生的疑问，康秀芳解释道，根据民法典
规定，遗产按照特定顺序继承，第一顺序包括配偶、
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在本案中，张先生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早逝，母
亲去世后父亲未再婚，所以父亲张某和母亲李某的

第一顺序继承人只有他们的 4个子女。虽然张大先
于父亲去世，但依据民法典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
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
血亲代位继承。张大的孩子作为其直系晚辈血亲，
要代位继承张大应得的遗产份额。

张先生听后恍然大悟。随后，公证人员按照办
理继承公证的程序规则和法律要求，顺利为张先生
办理了继承公证。

银川市国信公证处副主任袁泉表示，继承公证
是依据国家法律对继承行为进行审查和确认，它为
当事人提供了合法规范的途径来解决继承问题，能
明确继承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引导家庭成员和
平、理性地处理继承事务，避免家庭矛盾和社会不稳
定因素，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彰显了法治
精神。

这起案例以民法典为遵循，以专业服务传递法
治温度，既保障了公民遗产继承的权利，又促进了家
庭关系的和谐融洽，充分彰显了公证“守护权利、温
暖人心”的双重价值。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公
证制度正以一个个“小案件”推动着“大治理”，为民
生福祉与社会和谐注入源源不断的法治能量。

“找个遗产管理人能省钱吗？”面对这个越来越
多人关心的问题，6月 4日，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律师伏琳给出了肯定答案。

遗产继承纠纷不仅伤感情，更可能让家庭财产

在漫长的诉讼中不断“缩水”。伏琳告诉记者，随着
民法典确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逐步落地，这一新型

“遗产管家”正在成为化解继承难题的“省钱利器”。
“遗产管理人就像一位专业的财产管家，能帮家

庭守住‘钱袋子’。”伏琳说，该制度首次在民法典中
确立，通过专业机构或个人对遗产进行清理、保管和
分配，特别适合多子女、再婚等复杂家庭。

伏琳介绍，遗产管理人就像一位专业的“遗产管
家”，负责清理、保管和分配逝者财产。其核心职责
包括：清点遗产制作清单、处理债权债务、分割遗产、
防止遗产损毁等。根据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可通过
三种方式产生：遗嘱指定、继承人推选或法院指定。

在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曾审理的一起典型案
例中，王某去世后留下 2套房产、137万元存款和 46
万元债务，两个儿子对分割方案争执不下。法院指
定公证处作为遗产管理人后，案件适用特别程序，一
审终审且免收诉讼费，相比普通诉讼节省数万元费
用和数年时间。

“在一些涉及多子女对遗产分割存在争议的案
件中，若通过诉讼解决，可能需要耗费数年时间，产
生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而指定遗产管理人可以
更快速地对遗产进行管理和分配，避免长时间的诉

讼消耗。”伏琳说。
“最怕遗产在纠纷中贬值。”伏琳例举了吴忠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再婚家庭遗产纠纷案件。
马某的婚前房产、婚后财产和公司股权引发继子
女与亲生女激烈争夺。法院引入律师事务所作为遗
产管理人后，通过专业《遗产清算与分配方案》达成
调解，不仅化解了继子女与亲生女的股权争夺，更保
住了价值260余万元的房产不被贱卖。

更实惠的是，居民通过遗产管理人办理不动产
继承时，可直接跳过公证环节。数据显示，这种方式
不但能为每个家庭省下公证费，还减少了反复跑腿
的麻烦。

哪些家庭最需要“遗产管家”？伏琳建议三类家
庭重点关注：多子女易产生分配争议的家庭，再婚关
系复杂的家庭，以及遗产中存在债务的家庭。通过
提前规划指定管理人，既能避免亲情破裂，又能最大
限度地保全遗产价值。

目前，遗产管理人可通过遗嘱指定、继承人推选
或法院指定三种方式产生。伏琳提醒：“就像请专业
物业打理房产一样，在复杂的继承案件中，专业管理
反而更划算。”随着制度普及，这一“法律新工具”正
在让更多家庭实现“继承不伤财”。

近日，年近七旬的
银川市民王芳在银川市
国立公证处的见证下，与
侄子王晓宁签订了遗赠
扶养协议并完成公证。

王芳一生未婚，无子
女。随着年龄增长，日常
起居和医疗保障逐渐成
为难题，侄子王晓宁主动
提出照顾，但王芳担心去
世后财产分配会引发矛
盾，在了解遗赠扶养协议
后，决定通过公证的方式
明确权利义务。根据协
议，王晓宁将负责王芳
的日常生活照料、医疗
陪护等扶养义务，而王
芳去世后，其名下房产
将赠与王晓宁。“这一举
措既保障了老人的晚年
生活，也明确了财产归
属，避免了家庭纠纷，真
正实现了‘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银川市国立公
证处负责人张文娟说。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
到来，生活中因养老、继
承问题产生的纠纷也日
益增多，很多独居、孤寡
老人的养老问题更是迫
在眉睫。为破解这一难
题，民法典规定，“自然人
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
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
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
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
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
受遗赠的权利。”

“遗赠扶养协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让
没有法定赡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义
务人但无法实际履行赡养义务的孤寡老
人，以及无独立生活能力老人的生活得到
保障。”6月 3日，银川市兴庆区一位社区
干部表示，该辖区高龄老人较多，部分
独居、孤寡老人也面临无人赡养的难
题，“社区能帮就帮，但赡养老人涉及
吃、穿、住、医疗等，仅靠免费的志愿服
务难以维持。”同时，她也表示，“遗赠扶
养协议，体现了民法典‘让不尽孝者少
分或者不分遗产’的司法理念，倡导全
社会积极助力养老，弘扬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中华传统美德。希望遗赠扶
养协议，能帮助解决赡养老人的问题，为
养老‘托底’。”

“遗赠人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且对拟遗赠财产有合法处分权，扶养人必
须是遗赠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组
织。”6月 3日，宁夏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玲告诉记者，她曾代理过一起案件。63岁
的王先生因生病生活无法自理，后遭妻子
嫌弃，他经常“饥一顿饱一顿”，一年多后
又被妻子送到养老院。直到一次，王先生
的弟弟探望他，才发现王先生在养老院
过得非常不开心，便决定接王先生回家
赡养，却遭到王先生妻子的拒绝，双方
发生矛盾并闹上法庭。后经法院调解，
王先生与弟弟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将其名
下 60 多平方米的房子赠予弟弟，由弟弟
扶养王先生。

“协议里详细约定了扶养人对遗赠人
的生活照料方式、医疗护理责任、丧葬安
排等，同时确定遗赠人财产范围、遗赠方
式及交付时间。例如，约定扶养人每月提
供一定生活费、定期陪伴就医，遗赠人去
世后一周内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等。”王
玲说，“目前，在我国遗产继承方式中，
相较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遗赠扶养
协议效力最高。遗赠扶养协议，不仅是
一份简单的法律文书，更是人性温暖与
法律的融合体现。在老龄化日益严峻的
社会背景下，遗赠扶养协议为缺乏家庭照
料的老人提供了希望，也为社会互助精神
赋予了实际的法律保障。”

遗
赠
扶
养
协
议
，让
老
有
所
依
更
有
保
障

本
报
记
者

杨

超

“父债子还”这个说法对吗？
“在法律中，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对，不能一概而

论，而是以继承人继承遗产为前提。被继承人死亡
后，继承人如果选择继承遗产，那么其在继承财产
权利时还需一并继承被继承人的债务。”6 月 3 日，
平罗县人民法院法官杨虎说，不久前他成功调解
了一起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巧妙化解了遗产
继承与债务偿还之间的矛盾，也为群众上了一堂生
动的法治课。

平罗县居民冯峰因经营生意需要，向平罗县一

银行申请贷款并约定还款期限和利息。然而，年
初时，冯峰突然离世，留下了 6 万元的银行债务尚
未还清。银行多次尝试与冯峰的妻子和父母沟通
还款事宜，但均未得到有效回应，无奈之下，将 5
位继承人诉至法院，要求他们在继承冯峰遗产的
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庭审中，冯峰的妻子
表示，两个孩子要上学，自己收入不稳定，无法一
下偿还全部债务；他的父母则表示，冯峰贷款的行
为和两人无关，且两人目前在家务农，经济状况也不
佳，无法还款。

法院经审理查明，冯峰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
没有存款可继承，房产经评估价值 10万元，但该房
产此前因贷款已抵押给银行。“根据民法典规定，继
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
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冯峰的妻子、父母和孩子作为
第一顺序继承人，在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情况下，
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
任。”杨虎说，如果继承人拒不还款，银行可申请对房
屋进行拍卖，一旦成功，将会导致一家人失去住所。
因此，法院积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沟通，希望银行能
够理解继承人的困难，并向继承人耐心解释继承不
仅包括继承房产，还包括继承债务。最终，双方达成
一致意见：冯峰的妻子、父母同意在继承遗产的实际
价值范围内偿还剩余借款；银行也体谅继承人的难
处，同意分期偿还并适当降低利息要求。

无独有偶，灵武市人民法院近日也审结了一起

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件。涉案当事人唐毅因资
金周转所需，先后向另一当事人王凤借款 25万元，
并出具借条予以确认。2018年，唐毅突然去世，其妻
子和儿子共同继承了遗产，王凤便向他们多次催要，
仅有一位继承人以其所继承的房产价值向王凤偿还
5万元，剩余借款本金及利息一直未偿还。多次催要
未果，王凤将 4位继承人诉至法院，要求他们偿还剩
余本金和利息。

法院审理后认定，唐毅的妻子和 3 位儿子是其
法定继承人，并未明确放弃继承遗产，应当以继承
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唐毅的债务，结合双方提
交的证据，法院判决唐毅尚欠的借款 43057.51 元
未偿还，各继承人以继承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
上述债务。

“此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如果被继承人没有财
产可以继承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遗产，那么继承人
对被继承人的债务便无需承担清偿责任。”灵武市人
民法院法官高畅说，民法典通过明确清偿边界、优化
清偿流程、强化债权人保护，平衡继承人与债权人的
权益，体现了民法典对继承债务规则的精细化构
建。“综合来讲，遗产继承不是‘免费的午餐’，继承人
继承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在取得财产权利的同时，
也承担了财产义务；同时，债务清偿也非‘无底黑洞’，
清偿边界在亲情与利益间架起理性之桥，既不让子
女因血缘背负‘终身债’，也不让债权因死亡沦为‘无
头账’。”高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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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财产这样继承
民法典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里

程碑。自 2020 年颁布以来，民法典已经在实践中发挥了
显著作用，成为引领社会文明进步和促进人民群众福祉
的重要法律。

父亲的房子谁有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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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个“遗产管家”能省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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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债子还？民法典：看清这笔账
本报记者 张适清 文/图

市民办理继承公证。

伏琳（左）为当事人解答遗产继承纠纷的相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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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武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向群众普法。


